中央空调机房安装水位报警装置项目招标需求

一、项目名称：中央空调机房安装水位报警装置。
二、对门诊、A、B、E区和急诊医技楼中央空调机房及设备房安装水位报警装置服务，报警点总计13个。
三、投标单位负责整个施工过程中的安全责任。 

四、投标文件需提供详细安装、价格清单及方案。 

五、施工要在不影响甲方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进行。 

六、施工前后要和甲方负责人沟通，已知晓施工动态和施工的相关的影响事宜。
七、施工周期：签订合同后，在15天内完成。

八、验收标准：
（1）
验收方由医疗设备维修中心、施工方、我院空调维保方组成。

（2）
维修改造后保证机房出现内涝时能及时预警。

（3）
维修改造后不存在消防及其他隐患。

（4）
以使用科室实际使用效果为准。
九、质保期为验收合格后1年，质保期内如出现问题，需在24小时内免费维修。

十、投标方应在投标资料里提供联系电话，以方便沟通。

十一、投标人的基本资格条件: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登记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且应当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的供应商。

十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十三、投标人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投标人企业法人代表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投标人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网站，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十四、投标单位拟配备的项目安装人员需持有国家相关行政部门颁发的上岗证件。项目至少配备1名持有高处作业证、焊接与热切割作业证、的服务人员。投标单位须提供近3个月内为服务人员缴纳社会保险的凭证。

十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得分包、转包。

十六、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